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寨卡病毒感染的防控措施  

 
 
.  寨卡病毒是一種新發現由蚊子傳播的病毒。該病毒於

1947年在烏干達首次在獼猴體內發現，其後於 1952年在烏干達
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在人類中發現。寨卡病毒主要通過受感

染的伊蚊叮咬而傳染給人類。當蚊子叮咬已受該病毒感染的人

類後，便會受到感染，並可通過叮咬再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。

埃及伊蚊 (香港現時沒有發現埃及伊蚊 )被視為寨卡病毒傳播給
人類的最主要病媒，而其他種類的伊蚊 (例如本地常見的白紋伊
蚊 )亦被視為可能的病媒。寨卡病毒亦可透過血液傳染，但並不
常見。該病毒曾在精液中被分離出來。有呈報個案顯示，該病

毒可能透過輸血及性接觸而出現人傳人的情況。  
 
2.  目前未有可預防寨卡病毒感染的疫苗。其潛伏期目前並不

清楚，但很可能由數天至一星期不等。寨卡病毒感染的最常見

病徵與其他蟲媒病毒感染個案相似，包括發燒、皮疹、結膜炎、

肌肉或關節疼痛和疲累。這些症狀一般輕微及持續數天。然而，

亦約有七至八成患者感染後沒有出現病徵。現時並沒有治療該

疾病的專門抗病毒藥物。患者會獲處方治療徵狀的藥物，以紓

緩不適，大部分患者可完全痊癒。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

心的資料，寨卡病毒通常停留在受感染者的血液中一個星期，

但在部分受感染者體內的停留時間或會較長。  
 
3.  2007年首次出現寨卡病毒感染爆發，地點在南太平洋密克
羅尼西亞聯邦雅浦島。其後，在非洲、美洲、亞洲及太平洋地

區相繼出現爆發。於 2013至 2014年及 2015年分別在法屬波利尼
西亞及巴西出現大規模爆發期間，當地的國家衞生當局呈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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寨卡病症可能導致自身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併發症 1。 2015年
11月 28日，巴西衞生部確認新生嬰兒小頭症 2個案增加與該國東

北部寨卡病毒感染有關。巴西當局的初步研究分析結果顯示，

孕婦如於懷孕期首 3個月內受到感染，嬰兒患上小頭症和其他畸
形的風險看似最高。  
 
4.  2016年 2月 1日，世界衞生組織 (下稱 "世衞 ")的《國際衞生
條例》突發事件委員會的專家一致認為，懷孕期間感染寨卡病

毒與小頭症之間很有可能具有因果關係，不過尚未得到科學證

實。世衞於同日宣布，繼 2014年法屬波利尼西亞發生類似聚集
性病例之後，巴西近期報告的小頭症和其他神經疾患聚集性病

例，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生事件。世衞認為有需要加強

監測和及早發現有關的感染、先天性畸形和神經系統併發症；

加緊對蚊子種羣的控制；以及加速開發診斷檢測方法和疫苗，

以保護有風險的人羣，特別是孕婦。根據世衞的建議，應向赴

寨卡病毒傳播地區 3的旅行者提供最新建議，告知潛在風險以及

盡可能減少蚊蟲叮咬的適當措施，但對寨卡病毒感染傳播的地

區不應採取旅行或貿易限制。  
 
5.  在本港，生署自 2016年 1月 18日起，一直提醒外遊人士
注意寨卡病毒感染的風險，並勸諭懷孕婦女和計劃懷孕的女士

應採取所需的防蚊措施，以作防範。食物及生局局長於 2016年
2月 1日主持跨部門會議，討論本地應對寨卡病毒感染的最新風
險評估和防控措施。為加強本港監測及防控寨卡病毒散播的能

力，當局於 2016年 2月 5日在憲報刊登《 2016年預防及控制疾病
條例 (修訂附表 1)公告》，把寨卡病毒感染納入為《預防及控制
疾病條例》 (第 599章 )下的法定須呈報疾病，同日即時生效。所
有出現相關臨床病徵並經化驗確診 4的個案，均應立即呈報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該等併發症包括吉．巴氏綜合症及腦膜炎。  

 
2  小頭症指嬰兒出生時頭部細小或在出生後頭部停止發育的病症。現時並無專門

治療小頭症的方法，亦難以預計在出生時屬小頭症的後果。若嬰兒出生時屬小

頭症，長大後可能會出現身體抽搐和身體活動及學習困難的情況。  
 
3  根據世衞的泛美衞生組織的最新報告，在 2015年第 17個流行病學周至 2016 年

第 4個流行病學周期間，多個美洲國家和地區錄得當地傳播寨卡病毒的個案。
該等國家和地區包括：巴巴多斯、玻利維亞、巴西、哥倫比亞、庫拉索、多米

尼加共和國、厄瓜多爾、薩爾瓦多、法屬圭亞那、哥德洛普、危地馬拉、圭亞

那、海地、洪都拉斯、馬提尼克、墨西哥、尼加拉瓜、巴拿馬、巴拉圭、波多

黎各、聖馬丁、蘇里南、美屬處女群島、委內瑞拉。歐洲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

亦列出截至 2016年 1月 28日的過去 9個月內，在當地錄得傳播確診寨卡病毒感染
個案的 31個國家。  
 

4  政府當局表示，公共生化驗服務處可就臨床懷疑個案安排進行實驗室檢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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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護中心。政府當局亦制訂了其他應對措施，以防範本港出現

寨卡病毒感染個案，包括加強港口生措施及控蚊工作。生

防護中心亦與醫院管理局合作，在公營門診診所及急症室加強

監測曾到受影響地區旅遊並出現相關病徵的病人。  
 
6.  在 2016年 2月 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梁美芬議員和麥美娟
議員提出兩項有關寨卡病毒感染的防範措施的急切口頭質詢。

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分別載於附錄 I及 II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6年 2月 1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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